[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8932][bookmark: _Toc20222][bookmark: _Toc13064][bookmark: _Toc30565][bookmark: _Toc14213][bookmark: _Toc8782][bookmark: _Toc17101][bookmark: _Toc27436][bookmark: _Toc19866][bookmark: _Toc15998817][bookmark: _Toc5554][bookmark: _Toc12477][bookmark: _Toc16935][bookmark: _Toc24918][bookmark: _Toc27464][bookmark: _Toc12201][bookmark: _Toc15715][bookmark: _Toc1112][bookmark: _Toc12778][bookmark: _Toc30408][bookmark: _Toc567][bookmark: _Toc11008][bookmark: _Toc32635][bookmark: _Toc3608][bookmark: _Toc26524]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项目中止和终结操作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维护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的正常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在市农交中心进行的产权交易项目的中止和终结（以下简称“中止”和“终结”），适用本规则。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规则所称的中止，是指产权交易进程中，出现妨碍交易活动且严重影响交易按规定程序正常进行的情形，市农交中心经调查核实后将该交易项目予以暂停的行为。
本规则所称的终结，是指产权交易进程中，出现妨碍交易活动且严重影响交易按规定程序正常实施的情形，经调查核实并确认无法被消除时，市农交中心将该交易项目予以终结的行为。
第四条产权交易机构可以依交易双方或相关主体申请中止、终结产权交易；交易双方或相关主体未提出申请，但市农交中心认为有必要中止或终结产权交易的，也可以直接作出中止、终结决定。
第五条产权交易项目的中止和终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项目的中止
第六条出现以下情形的，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可以直接向市农交中心提出中止申请，由市农交中心审核后作出中止的决定；市农交中心也可以根据下列情形直接作出中止的决定：
一、标的存在以下情形的：
	 1、标的权属不清或权属存在纠纷的；
	 2、标的或标的企业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暂扣的；
	 3、标的企业隐匿资产，审计、评估结果失真或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继续交易的。
二、交易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形的：
	 1、转让方提交的转让申请材料和产权转让公告内容不一致，交易双方有较大争议的；
	 2、意向受让方或转让方在竞价过程中违反约定的竞价规则，扰乱竞价秩序的；
	 3、意向受让方在竞价中，恶意串通压低价格，可能造成资产流失的；
	 4、意向受让方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参与竞价，扰乱竞价交易活动的正常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5、意向受让方对转让方、市农交中心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采取施加影响、行贿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影响竞价公正性的；
	 6、意向受让方、受让方或转让方对市农交中心要求其作为的事项不作为或违规作为的；
	 7、转让方提出的交易条件和受让方资格条件中出现不正当的限制性要求，具有明确指向性或者违反公平竞争内容的。
三、转让方、标的企业未履行或者未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职工安置方案的审议程序、债权债务的处置程序、出让批准程序等，擅自出让产权的。
四、转让方或标的企业的主体资格存在瑕窥或提供的材料虚假、失实或不完整的。
五、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其他重大争议纠纷或严重影响交易的情况。
六、行政主管部门、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中止交易书面通知的，交易活动中止。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违规事项。
第七条经市农交中心审核，交易过程中不存在第六条所述情形的，市农交中心可以作出不予中止的决定。
第八条已经委托经纪人/机构代理交易的，应当通过经纪人/机构提交中止申请；未委托经纪人/机构交易的，可以自行向市农交中心提交中止申请。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提出中止申请，应当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和事由说明，并对提交申请的内容和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通过经纪人/机构提交申请的，经纪人/机构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实，就中止申请的提出和处理向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提供符合本规则的服务。
第九条市农交中心在收到中止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在收到申请后决定是否受理。
第十条市农交中心受理中止申请后，应当作出交易中止或不予中止的决定。
作出中止决定的，应当出具中止通知书，确定中止期限，并在市农交中心网站上进行公告；作出不予中止决定的，市农交中心应向申请人书面说明不予中止的理由。
交易项目中止，自中止决定作出之日起执行。
第十一条产权交易项目的中止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十天。中止期限届满后，市农交中心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延长中止期限。
第十二条交易项目中止期间，市农交中心应尽快对中止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市农交中心也可以转请相关部门对违规事实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提出请求或者反对对方请求的，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市农交中心在中止期限内，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和调查核实情况，作出要求限期改正、取消转让或受让资格、扣除交易保证金等书面决定。
第十三条导致交易活动不能按规定程序正常进行的情形消除后，市农交中心应当尽快恢复交易，并出具书面意见。
第三章 项目的终结
第十四条出现以下情形的，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可以直接向市农交中心提出终结申请，由市农交中心审核后作出终结的决定;市农交中心也可以根据下列情形直接作出终结的决定：
一、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在中止期限届满后仍未能消除中止情形的；
二、标的因不可抗力毁损、灭失的；
三、标的企业解散、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依法被注销的；
四、转让方或受让方解散，或依法被注销的；
五、转让方或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死亡的；
六、意向受让方、受让方或转让方无故不推进产权交易进程，经市农交中心催办仍不作为的；
七、行政主管部门、人民法院依法发出终结交易书面通知的；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终结情形。
第十五条经市农交中心审核，交易过程中不存在第十四条所述情形的，市农交中心可以作出不予终结的决定。
第十六条已经委托经纪人/机构交易的，应当通过经纪人/机构提交终结申请；未委托经纪人/机构交易的，可以自行向市农交中心提交终结申请。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提交终结申请，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事由说明，并对提交申请的内容和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通过经纪人/机构提交申请的，经纪人/机构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实，就终结申请的提出和处理向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提供符合本规则的服务。
第十七条市农交中心在收到终结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在收到申请后决定是否受理。
第十八条市农交中心受理终结申请后，应当作出终结或不予终结的决定。
作出终结决定的，应当出具终结通知书，并在市农交中心网站上进行公告；作出不予终结决定的，市农交中心应向申请人书面说明不予终结的理由。
交易项目终结，自终结决定作出之日起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因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违规违约造成交易项目中止或终结的，相关责任方应向市农交中心承担违规违约责任，并赔偿市农交中心损失。
因转让方、意向受让方或其他相关主体违规违约造成交易相对方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过错大小分别承担责任。
经纪人/机构在委托人存在违反交易规则、扰乱交易秩序行为时，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劝阻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市农交中心工作人员在交易过程中串通交易主体扰乱交易秩序，违反交易规则，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出现对应当中止或终结的交易项目未予以中止或终结的，以及存在其他不作为情形的，由市农交中心依照本规则中止或终结交易项目，并对相关工作人员予以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二十一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